
附件1

密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

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加强规范化管理，优化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密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集体所有、集体受益的发展思路，倡导新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模式，实现土地空间优化布局，集体资源价值最大化，促进乡村振兴。

（二）适用范围

使用密云区行政区域内土地权属为集体所有，且分区规划、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确定为建设用地的土地，新建住宅、商业、工业、文旅、都市农业配套设施等经营性产业项目的情形适用本意见。

（三）基本原则

1.坚持规划引领，节约集约。坚持密云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和项目布局，突出强调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严控建设规模，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合理配置和集约高效利用水平。
2.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彻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生态保护为首要前提，坚持规划引领，合理有序开发，处理好产业发展与水源保护的关系，严格执行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同提升。

3.坚持区级统筹，村地区管。强化区政府管规划、管用途、管合同、管程序、管监督的权责，发挥区级部门对指标调控、招商引资、手续办理、合同签订、资产经营等各项工作的统筹指导作用，严格农村土地程序管理，探索点状供地等灵活供地新方式。
4.坚持利益共享，公平均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和集体切身利益。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农民及各个集体，实现强区富民目标。

二、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是依托分区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设立的用于测算新建集体经营性产业项目土地收益及跨镇指标交易收益的镇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以分区规划测算的全区集体产业用地上限为总量并按照全区农业人口平均分配。

权益指标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同，各镇集体产业建设用地指标以镇域国土空间规划为准，总量不得突破分区规划指标。

三、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方式及利用模式
（一）统筹方式

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采取区镇统筹的方式统筹利用。

镇级层面，各镇可以依程序成立镇级联营公司，作为本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实施主体，直接统筹利用本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选址拟定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重点项目落地方案，统一经营全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区级层面，由区政府统筹利用全区机动指标。

（二）利用模式

结合密云区农村发展和土地利用现状，采取自主开发、合作开发、租赁等方式统筹利用，实现权益公平，价值最优目标。
四、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及收益分配办法
（一）根据区域及行业情况确定价格

1.根据不同区域禀赋的差异和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综合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区域交通条件、周边土地开发成熟度、配套设施等影响因素，参照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划分方式，将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致分为四个片区：

	区片
	Ⅰ
	Ⅱ
	Ⅲ
	Ⅳ

	涉及镇
	密云镇、十里堡镇、溪翁庄镇、河南寨镇、西田各庄镇
	西田各庄镇、穆家峪镇、巨各庄镇、东邵渠镇
	高岭镇、太师屯镇、新城子镇、北庄镇、不老屯镇、古北口镇、石城镇、大城子镇
	不老屯镇、冯家峪镇


注：西田各庄镇西田各庄村、河北庄村、龚庄子村、坟庄村、黄坨子村、青甸村、署地村、新王庄村、小石尖村、卸甲山村、董各庄村、西康各庄村、马营村、西庄户村、西沙地村、小水峪村、兴盛村、牛盆峪村、白道峪村属Ⅱ级片区，其余村为Ⅰ级片区；不老屯镇学艺厂村、香水峪村、北香峪村、南香峪村、半城子村、史庄子村、古石峪村、陈家峪村、阳坡地村、西坨古村、丑山子村、边庄子村、车道岭村属Ⅳ级片区，其余村为Ⅲ级片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根据不同区位条件、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情况、产业类型、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等情况确定，具体如下（万元/亩）：

	区片
	居住

（除集租房外各类商品性住房）
	商业

（商场、商店、商务金融、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与展示、写字楼、商用办公楼、经营性科教卫设施等）
	工业

（厂房等相关设施）
	文旅

（度假村、民俗、酒店、景区设施、休闲娱乐设施等）
	都市农业配套设施

（农业观光、农业电商、生态农业配套设施等）

	Ⅰ
	500
	250
	60
	60
	50

	Ⅱ
	450
	225
	50
	50
	40

	Ⅲ
	400
	200
	40
	40
	30

	Ⅳ
	350
	175
	
	40
	30


（二）合理确定收益分配办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价格由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和土地增值收益三部分组成。具体分配方式如下：
1.占地费
占地费为对农村集体和农民进行的一次性土地补偿。对于统筹利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次性向村集体和农民支付，具体价格参照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确定。

	区片
	Ⅰ
	Ⅱ
	Ⅲ
	Ⅳ

	土地收益（万元/亩）
	17.43
	13.59
	11.67
	7.9


2.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区政府根据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及区域优势等土地增值因素，结合项目不同用途、不同位置，按一定比例收取的金额。具体比例如下：

	区片    用途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工业
	文旅
	都市农业配套设施

	Ⅰ
	25%
	20%
	20%
	15%
	15%

	Ⅱ
	20%
	15%
	15%
	10%
	10%

	Ⅲ
	15%
	10%
	10%
	5%
	5%

	Ⅳ
	10%
	10%
	
	5%
	5%


调节金优先用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基础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等领域建设及运营维护，并向库北等非产业优势区域倾斜。
3.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价格扣除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后，剩余部分为土地增值收益。由镇级联营公司和参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2:8比例分配，镇级联营公司收益部分在保证镇级联营公司基本运行的前提下，可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部分按各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优先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

（三）明确指标交易办法
本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用完后，仍不能满足项目落地需求的，优先进行跨镇指标交易。待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益指标全部用完后，可申请使用区级机动指标。

涉及两镇协商，区政府批准进行跨镇指标交易的，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出售指标镇80%、实际占地镇20%进行分配。
涉及申请使用区级机动指标的，因指标不属于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镇级联营公司的权益指标，因此收益仅分为占地费、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两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不再按前文既定金额收取，调整为收益总额扣除占地费后全部金额。即收益总额扣除占地费后剩余部分全部为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由区政府收取，镇级联营公司及参股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待国家和北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出台后，将按国家和北京市政策规定执行并适时对本意见进行调整。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镇、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区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各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规自分局、区经管站等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密云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组织推进全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管理工作。

（二）明确责任，密切配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责，积极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执行。区规自分局负责结合分区规划指导各镇编制镇域国土空间规划，指导各村编制村庄规划，负责通过多规平台审核、出具项目用地规划文件，办理有关用地手续；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对项目准入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进行立项批复；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监管镇级联营公司资金管理；区经管站负责指导镇级联营公司筹建，做好合同签订指导和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制定和指导用地收益收支使用管理办法，积极探索财政支持的工作方法；区司法局负责本意见及配套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指导及审核；区其他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加强指导、主动服务，为全面推进提供坚强保障。

（三）夯实基础，扎实推进。各镇政府要组织协调镇级联营公司的组建，监督和指导村级组织切实履行民主程序，完成本镇镇域内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的初审，监督检查村级收益分配和使用。要规划好本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布局，优先选取重大典型集体产业项目，试点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统筹利用，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做好相应保障工作。各镇级联营公司要担负起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的实施主体责任，根据各相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次授权、全权委托，履行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题，协助办理相关前期手续，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资产经营和收益分配进行统筹管理，负责占地费和入股各村土地增值收益及分红收益的拨付等相关工作，为顺利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工作打通“最后一公里”。

（四）依法合规，提高效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实施工作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决不允许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对出现的违法乱纪、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严肃处理，要提高效率，确保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有序高效进行和社会和谐稳定。


